
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

  

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

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

  

作为上海延华智能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的独立董事，我们依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主板上市

公司规范运作》、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及《上海延华智能科技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上海延华智能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

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和《上海延华智能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独

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对公司第五

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 2023 年上半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

金、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

我们对公司截至2023年6月30日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、

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和了解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报告期内，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及变相占用

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

2、截止至2023年6月30日，公司对子公司其他参股股东上海延华

高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上海高科”）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5,750

万元，对子公司其他参股股东上海雁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称“雁时企管”）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3,000万元,属于非经营性往来。

经核查，上述款项为上海高科、雁时企管为多名债务人共计8,750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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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的债务向延华小贷的借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，因债务人借款到期后

未按期还款，公司要求上海高科、雁时企管履行担保责任，偿还债务

人欠付的款项。 

为督促上海高科、雁时企管清偿债务，延华小贷积极追讨，先后

采取股份注销、回购等措施，但因受金融办规则限制最终未能实施。

公司曾向上海市普陀区金融办提交关于延华小贷歇业清算的报告，旨

在对小贷清算后，以上海高科及雁时企管的股本金用于冲抵其未归还

的公司债务。经过多次汇报，金融办建议保留延华小贷并引入新的投

资者。其后，公司向上海市普陀区金融服务办公室、上海市地方金融

监督管理局提交《关于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及股东变更的请示》，旨在

对延华小贷引进新的股东并依照法定程序减少注册资本，减少注册资

本后应退还给上海高科、雁时企管的股本金用于冲抵其未归还的公司

债务，但一直未有适合投资者。 

2023 年 5月 19 日，延华小贷向上海市普陀区金融服务办公室提

交《关于退出小额贷款试点的申请》，申请退出小额贷款试点，希望

在取得审批核准后不再开展与小额贷款相关的经营业务，并办理公司

清算注销手续。目前正在等待上海市普陀区金融服务办公室的回复。 

3、报告期内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为12,398.00

万元，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（2022年12月31日）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

为29.39%；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11,515.40万元，

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（2022年12月31日）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

27.3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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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担保金额在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同意的总额度范

围内。除此之外，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以外其他公司的担保，公司

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。 

上述担保事项属于各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，目的在于保证

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，不会对公司及各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

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，属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。公司担保决策程

序合法，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公司严格遵循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

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公告〔2022〕26号）的有关规定。公司已建立防范控股股东及

关联方资金占用的专门制度，建立起了“占用即冻结”的机制，能够

有效防止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侵占上市公司资产，维护中小股东利益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 

         洪芳芳               张希舟             田昆如 

 

2023 年 8 月 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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